
附件 
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2 年度決算及營運

計畫執行情形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2年度整體

財務短絀較預算減少 2 成，惟近 2 成

學校預算執行結果未如預期且決算數

與預算數差異超過百分之十，允宜督

促各校研提改善措施並追蹤考核，以

達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目

標。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下稱

設置條例)第 11條第 1 項規定：「校務基

金預算之編製，應以國立大學校院中長

程發展計畫為基礎，審酌基金之財務及

預估收支情形，在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

有賸餘之原則下，定明預估之教育績效

目標，並納入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由

國立大學校院公告之。」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3條第 1項

規定：「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自籌收入之

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

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形，學校應擬

訂開源節流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執行。」112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第 39點第 1項第 1款規定，基金主

管機關應督促所屬加強財務控管，提升

營運(業務)績效；對預算之執行，應隨

時注意督導考核，如有實際數與預算分

配數間重大差異(超過 10％者)情形，應

督促提出改善措施，並追蹤考核，考核

結果併年度考成辦理。 

(二)經查 112年度 47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決算短絀 31億 5,995萬餘元，較預算

短絀 41億 4,870萬餘元，減少 9億 8,874

萬餘元，約 23.83％，主要係利息收入增

加所致。各校 112 年度預算執行結果，

計有國立空中大學等 4 校決算賸餘較預

一、本校 112年度決算短絀 52萬 7,775元，較預算 

短絀 7,917萬 9,000元，減少短絀 7,865萬 

1,225元，其中大學部分決算賸餘 776萬 3,165 

元較預算短絀 7,304萬 3,000元，反絀為餘 

8,080萬 6,165元；附小決算短絀 829萬 940 

元，較預算短絀 613萬 6,000元，增加短絀 

215萬 4,940元，說明如下： 

(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之用人費用：輔導教師 

人力運用計畫、增置代理教師教學訪問教師 

計畫、兼代課鐘點費等，自籌經費增加致短 

絀增加。 

(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因一般建 

築及設備與代管資產大修增加，折舊及攤銷 

費用相對增加，致短絀增加。 

二、本校(含附小)112年雖為短絀，將賡續落實開 

源節流措施，撙節各項支出及增加校務基金自 

籌收入，提升校務基金財務執行績效，以達維 

持年度收支賸餘或平衡目標，並持續擴增校務 

基金規模。 



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2 年度決算及營運
計畫執行情形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算增加、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等 10校預算

短絀而決算賸餘、國立嘉義大學等 22校

決算短絀較預算減少，合計 36校預算執

行結果優於預期(占 47 校之 76.6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等 10校決算短絀較預

算增加、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 校預算賸

餘而決算短絀，合計 11校預算執行結果

未如預期(占 47校之 23.40％)。又該 11

校中，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等 8 校(占 47

校之 17.02％)決算數與預算數差異超過

10％，其中國立虎尾科技、東華、中興

及臺灣科技大學等 4 校，差異超過 100

％以上(表 1及附表 1)。 

(三)綜上，112 年度 47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整體決算短絀雖較預算減少 2 成，

惟國立嘉義大學等 33校決算短絀未能達

成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之目標，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等 11校預算執行結果未如

預期，且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等 8 校決算

數與預算數差異超過 10％，允宜督促各

校研提改善措施並追蹤考核，以達維持

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目標。 
二、近 5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整體

自籌收入逐年增加，惟部分仰賴學雜

費收入作為主要自籌收入財源學校，

受少子女化趨勢影響，學生人數及學

雜費收入逐年減少，允宜輔導各校積

極開拓其他自籌收入財源，降低對學

校營運之衝擊。 

(一)政府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

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於 104年 2月 4

日修正設置條例時，再度擴大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範疇，增列學雜費收入為自籌

收入項目。依據修正後設置條例第 3 條

規定，校務基金自籌收入項目為學雜費

一、本校 108 至 112 年度自籌收入占全校總收入分

別為 43.20%、43.70%、42.26%、42.60%及

41.91%，雖未達 5 成，惟本校針對提升自籌收

入，研擬相關措施如下： 

(1) 學雜費收入方面：建立名額調整機制、招生

現況檢討、滾動修正招生策略、新生入學獎

學金制訂，鼓勵優秀且具研究潛力學生留校

繼續就讀，提升在學人數及新生註冊率，達

成精準招生之目標。 

(2) 推廣教育收入：持續爭取各項委辦或開辦推

廣教育等課程班別，並拓展異地辦班機會，

以增加本校推廣教育收入；目前已逐步改善

推廣教育上課場地、設備更新，以及補充人



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2 年度決算及營運
計畫執行情形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場地

設備管理收入、受贈收入、投資取得之

收益及其他收入。經查 108 至 112 年度

47 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總收入(包

含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為

1,310 億餘元、1,315 億餘元、1,333 億

餘元、1,414億餘元及 1,481億餘元，其

中政府補助收入分別為 601億餘元、606

億餘元、609 億餘元、640 億餘元及 643

億餘元，自籌收入分別為 708 億餘元、

709 億餘元、724 億餘元、773 億餘元及

837億餘元，皆呈增加趨勢；且自籌收入

占總收入比率，由 108 年度之 54.10％，

增加至 112年度之 56.54％；政府補助收

入占總收入比率，由 108 年度之 45.90

％，降低至 112年度之 43.46％(表 2)。 

(二)惟受少子女化趨勢影響，高等教育生源

逐年減少，對大專校院辦學及營運之衝

擊已逐漸由私立大學擴及國立大學。依

據貴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公布

之 112 學年度各大專校院新生註冊率，

112 學年度計有 19 所大專校院註冊率未

達 6成之「淹水線」 ，包含國立臺東專

科學校 1 校(新生註冊率 51.30％)。此

外，新生註冊率未達 9 成之國立大學，

尚有國立嘉義、金門、屏東科技、澎湖

科技、高雄餐旅、高雄科技大學及臺灣

戲曲學院等 7 校。上開 8 校 108 至 112

年度自籌收入占總收入比率，除國立屏

東科技及高雄科技大學等 2 校約達 5 成

外，其餘 6 校 108 至 112 年度自籌收入

占總收入比率皆未達 5 成；且各校 108

至 112 年度學雜費收入淨額占自籌收入

比率介於 24.42％至 65.96％之間，屬高

力的方向進行，以期能再擴大開班量能。 

(3) 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

收入：本校 108 年度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

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為 6 億 6,677 萬餘

元、109 年度 7 億 61 萬餘元、110 年度 7 億

2,887 萬餘元、111 年度 7 億 7,995 萬餘元及

112 年度達 8 億 5.763 萬元，呈現逐年增加

趨勢。本校雖位處南部地區，產業界商家數

量有限，惟學校與教師積極與政府機構或民

間單位進行產學合作計畫，且為鼓勵教師與

業界進行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

辦理)計畫，本校提出多項激勵措施，比如

滾動式修正「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設

立教師應用技術升等機制、增加計畫結餘款

及行政管理費支用彈性等，以提高教師進行

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

畫之意願，另於 113 年度帶領教師團隊與政

府部門進行學術交流，提升合作之量能，並

於 113 學年度針對年輕學者增列本校「嘉禾

獎」，提升年輕學者參與產學合作。未來本

校將持續為各界提供訓練、研究等各類服

務，以增加學校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補助

或委託辦理)收入。 

(4)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本校長期租借收入包括

餐廳場地、嘉大昆蟲館園區、基地臺、自動

販賣機設置、金融服務單位(郵局)、蘭潭影

印部、民雄校區文具部、員生消費合作社、

iRent停車格場地出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Straight A Apple 校園體驗中心及

學生宿舍洗衣烘衣機標租等收入。短期收入

包括蘭潭校區瑞穗館、瑞穗廳、國際會議

廳、民雄校區場館、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等

場地設施，屬不定期借用。112年度場地場

館出租使用收入總收益為 867萬元，比 111

年 860萬元增加 7萬元。 



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2 年度決算及營運
計畫執行情形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度仰賴學雜費收入作為主要自籌收入財

源之學校。惟其中國立嘉義、金門、屏

東科技、澎湖科技、高雄餐旅大學、臺

灣戲曲學院及臺東專科學校等 7 校，受

少子女化趨勢影響，108至 112年度之學

生人數及學雜費收入，皆呈現減少之趨

勢(附表 2)。 

(三)鑑於貴部為提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財務運作彈性，減輕國庫負擔，自 90年

起逐步鬆綁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範疇，鼓

勵各校開源節流，實施迄今已逾 20年。

雖近 5 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整體

自籌收入逐年增加，惟部分仰賴學雜費

收入作為主要自籌收入財源學校，受少

子女化趨勢影響，學生人數及學雜費收

入逐年減少，允宜輔導各校積極開拓其

他自籌收入財源，降低對學校營運之衝

擊。 

(5) 受贈收入：本校積極宣傳鼓勵各界捐款，108

年推動校慶系列活動(植樹百株、百年館)

募款、109年推動余傳韜校長紀念獎助學金

募款，110-112年推出安心就學獎助學金及

醫學院籌備處等募款專案，並於 111年底建

置校友服務平臺，包含線上捐款功能及LINE

推播宣傳群組，未來將持續擴充平臺功能，

提供更便捷多元的捐款方式，並與校內各單

位研議規劃募款專案，促進各界捐款意願，

提升本校募款績效。 

(6) 投資取得之收益：本校校務基金轉投資部

分，除採郵局小額(500萬元以下)定期存款

獲取較高利息收入外，另視市場經濟情勢，

採保守穩健原則，依據投資標的規劃分配之

權重比例，循行政程序完成投資作業，預估

長期年化報酬率應可達 3%以上，整體投資

效益亦明顯優於郵局 2 年期定存機動利率

1.740%或固定利率 1.720%。 

二、本校 112 年新生註冊率如下：博士班 100%、碩

士班 82.83%、碩士在職專班 95.47%、學士班

97.39%、進修學士班 67.12%。全校新生註冊率

為 89.75%。依附表 2，本校 112 學年度學生人

數為 12536 人，較 111 學年度增加 92 人，顯示

本校招生策略及降低休、退學率之相關措施

(如：扶星計畫)發揮增加學生人數之效益；惟

因本校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經濟不利學生人

數偏高且本校積極營造友善之學生國際交流環

境，交換生逐年提高，均導致學生人數增加，

但學雜費收入卻減少之結果。 

本校自 103 學年度調整日間學制學士班學

分費、104 學年度調整碩士班及博士班學雜費

基數及學分費、106 學年度調整進修學士班學

分費後，已多年未曾調整任何學制學雜費。惟

103 年迄今，物價持續飆漲、人事成本屢屢提

高等，造成學校整體營運成本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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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情形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本校規劃依教育部 113 年 4 月 10 日來函，

規劃申請調整 113 學年度日間學制及 114 學年

度進修學制學雜費、學分費，以增加學雜費收

入。 

三、國立大學設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

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有助提升國

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帶動國家重點

領域產業發展，惟部分研究學院招生

率未達 8 成，或合作企業資金挹注情

形未如預期，允宜督促各校積極研謀

改善 

(一)政府為促進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

才培育創新，提升國立大學研究發展成

果效益，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強化

產業競爭力，於 110年 5月 28日公布國

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

例(下稱創新條例)。貴部隨據創新條例

第 4 條規定，邀集國家發展委員會、經

濟部、前科技部(111年 7月 27日改制為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等部會及相關

學者專家、產業代表共同組成審議會，

決議國家重點領域範圍為半導體、人工

智慧、智慧製造、循環經濟、金融等 5

大領域，國立大學符合國際聲望、產學

合作表現、人才培育能量等 3 項指標資

格者，可與符合合作條件之企業提出設

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下稱研究學

院)之申請。貴部嗣於 110年核准國立臺

灣、清華、陽明交通及成功大學等 4 校

設立研究學院，自 111 年度起編列校務

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及執行；111

年核准國立政治、中興、中山、臺灣師

範、臺灣科技及臺北科技大學等 6 校設

立研究學院，自 112 年度起編列預算執

行；112年核准國立中央大學設立研究學

本校未設立研究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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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情形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通知事項及內容 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 
院，自 113 年度起編列預算執行。截至

112 年底止，共計 11 所國立大學、設立

12個研究學院(其中國立中山大學設立 2

個研究學院，附表 3)、30個研究所或學

位學程。 

(二)經查貴部核定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技研

究學院等 11 個研究學院招生總額 2,142

人(111 學年度 1,025 人、112 學年度

1,117人，國立中央大學永續與綠能科技

研究學院自 113 學年度起招生)，截至

113 年 2 月底止，實際招生 1,818 人(碩

士班 1,586人、博士班 232人)，招生率

84.87％。各研究學院研究所或學位學程

招生率未達 8 成者，計有國立臺灣大學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奈米工程與科學、國

立成功大學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

半導體封測等 7個研究所或學位學程(占

30個研究所或學位學程之 23.33％)，招

生率未達 8 成原因，主要係選才嚴謹、

招生流程待改善(如尚待積極與遞補生

聯繫確認就讀意願、僅採 1 次甄試，無

補足缺額機制)、學院剛成立知名度不

足、上課地點位居南臺灣影響企業組學

員選讀意願等因素所致(表 3及附表 3)。 

(三)次查創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

定，研究學院之資金來源包含行政院國

家發展基金之撥款及自籌收入，自籌收

入項目為研究學院之學雜費收入、推廣

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

助或委託辦理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受贈收入、投資取得之收益及其他

收入，其中產學合作收入及受贈收入屬

合作企業資金者，其每年提供之資金額

度應不得低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撥款

之額度。經統計，國立臺灣大學重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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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研究學院等 11個研究學院 ，112年度

編列合作企業資金挹注金額預算數 13億

3,981萬元、決算數 11億 9,476萬餘元，

執行率 89.17％，整體不低於行政院國家

發展基金撥款金額 8 億 8,356 萬餘元。

各研究學院合作企業資金挹注金額，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

究學院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前瞻科

技研究學院，因多數合作計畫甫開始執

行尚處簽約階段，預算執行率分別僅

60.24％及 16.47％外，其餘國立臺灣大

學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等 9 個研究學院，

皆逾 90％(附表 4)。另截至 113 年 2 月

底止，11 個研究學院已與 184 家企業簽

訂合作契約或協議，預估未來 5 年，合

作企業每年可挹注資金 13億 8,450萬餘

元(為 112 年度合作企業挹注資金 11 億

9,476萬餘元之 115.88％)，且除國立成

功大學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

(82.81％)及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

究學院(90.57％)外，其餘國立臺灣大學

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等 9 個研究學院，預

估未來 5 年，合作企業每年可挹注之資

金皆逾 112 年度挹注資金之 95％(同附

表 4)。 

(四)綜上，政府為帶動大學治理模式創新，

引導企業研發資源結合國立大學研發能

量，鼓勵研究頂尖之國立大學與研發領

先企業，合作設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

院培育高階科學技術人才，有助提升國

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效益，帶動國家重

點領域產業發展，惟部分研究學院招生

率未達 8 成，或合作企業資金挹注情形

未如預期，允宜督促各校積極研謀改

善，以提升高階科學技術人才培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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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近 3年度間有

未符法令規定遭處行政罰鍰案件，允

宜強化校內人員法治教育，避免受罰。 

    本部為瞭解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因違

反法令規定遭處行政罰鍰情形，於 113 年 1 月

9日以台審部三字第 1130007935號函請貴部轉

知各國立大專校院查填「違反法令規定遭處行

政罰鍰情形」調查表，據各校查填結果，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10 至 112 年度因違反法令

規定遭處行政罰鍰案件總計 65 件、罰鍰

2,820,823 元，其中 110 年度 13 件、罰緩

545,672 元，111 年度 29 件、罰鍰 1,382,716

元，112 年度 23 件、罰鍰 892,435 元(附表 5

至 7)。違反之法令規定及事由，可分為 3大類

別，包括：(一)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第 1項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5條規

定，未進用足額之身心障礙者或原住民族，須

繳納差額補助費或原住民族就業代金案件，共

計 23 件(占 35％)、罰鍰 1,261,199 元(占 45

％)；(二)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2條至第 24條等

規定，未定期給付勞工工資，或未提供工資各

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或未於約定發薪日給付工

資，或未依法計算勞工延長工時工資；違反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未於兼任教師聘期起日申報參加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等案件，共計 23件(占 35％)、罰鍰 875,272

元(占 31％)；(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消防

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建築法等規定

案件，共計 19件(占 30％)、罰鍰 684,352元(占

24％)(表 4)。雖各校已檢討相關人員責任並擬

具後續改善措施，惟為有效達成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內部控制制度之法令遵循目標，允宜

督促各校強化校內相關作業及人員法治教育，

本校未有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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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因不諳法令規定致遭處行政罰鍰情事再次

發生。 

 

五、部分國立大學校院設置之身心障礙

者、孕婦及育有 6 歲以下兒童者暨電

動車專用停車位數量仍待擴充，以保

障其停車權益。 

(一)政府為友善身心障礙者、孕婦及育有 6歲

以下兒童者及電動車友停車環境，保障其

停車權益，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規定，公共停車場應保留 2％停車位，

作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專用，車位未

滿 50 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 1 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 33 條之 1 規定，提供民

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構)及公

營事業等場所 附設之公共停車場，應保

留 2％之汽車停車位，作為孕婦、育有 6

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汽車停車位未滿

50 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 1 個孕

婦、育有 6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但汽

車停車位未滿 25 個之公共停車場，不在

此限。另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

電設施設置管理辦法第 2條規定，提供小

型車停放之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 ，依轄

區內公有路外停車場之小型車停車位總

數，設置 2％以上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

位。 

(二)本部為瞭解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友

善身心障礙者(下稱身障者)、孕婦及育有

6 歲以下兒童者(下稱婦幼)及電動車友停

車環境，配合政府相關政策及法律規範，

設置該等人員專用停車位情形，於 113年

1月 9日以台審部三字第 1130007935號函

請貴部轉知各國立大專校院查填「停車場

一、本校經盤點汽車停車位共設 2,047位，其中身

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共設 61位，比率為

2.98%，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條規

定。 

二、本校主要機車停車場均屬教職員工及學生專

用，未開放一般公眾入內停放，尚非屬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條規定；屬公眾使用之機

車停車場共設 56位，已設置之身心障礙者機車

停車位共 2位，比率為 3.57%，符合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5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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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設置情形」調查表，據各校查填結果，

截至 112年底止，47所國立大學校院已設

置 40座立體停車場、251座平面停車場，

劃設 37,237 個汽車位及 114,030 個機車

位，其中包含 948 個身障者汽車位、575

個身障者機車位、319 個婦幼汽車位、100

個電動車汽車位及 410個電動車機車位，

提供學校教職員生及校外洽公人士使

用。惟若依上開法律規定應保留之停車位

數量標準進行設算，仍有國立中興大學等

15校經管之停車場，已設置之身障者、婦

幼及電動車停車位未達標準，尚待設置 34

個身障者汽車位、472 個身障者機車位、

86 個婦幼汽車位、69 個電動車汽車位及

82個電動車機車位(表 5及附表 8)。 

(三)另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布之「公

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地點」問答

集 ，第 4 題有關公立學校、幼兒園、托

嬰中心等是否屬於「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

服務之政府機關(構)」回答略以，考量各

級公立學校係為提供特定對象(學生)教

育所設置，非屬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

之場所。鑑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與電動汽車

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設置管理

辦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分別為衛生福利

部、交通部)不同，國立大學校院是否屬

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

(構)，應依上開法律規定設置足額專用停

車位，尚有疑義；又邇來各校為增加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紛紛提供停車場地供外界

使用，為免觸法，允宜協助各校釐清所經

管之停車場適用規範，或參照上開法律規

定意旨，加強設置專用停車位，俾配合政

府推動友善停車位環境政策，保障弱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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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及電動車友停車權益。 

六、部分學校資本支出預算執行進度未臻

理想，或預算保留多年仍未執行完

竣，允宜加強督導考核，促請研謀改

善措施積極執行，以發揮資源預期效

能。 

(一)為督促國立大學校院積極發揮資源使用

效能，本部對於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

本支出預算執行成效欠佳情事，迭次函請

貴部加強督導考核，督促各校審慎規劃積

極辦理。經查 112 年度 47 所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資本支出預算數 131 億 4,769

萬餘元，奉准先行辦理數 24 億 4,148 萬

餘元，連同以前年度轉入數 12 億 4,256

萬餘元，合計可用預算數 168億 3,175萬

餘元，決算數 148億 3,034萬餘元，占可

用預算數 88.11％(附表 9)。各校資本支

出決算數未達可用預算數 80％者，計有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等 9 校(占 47 校之 19.15

％，表 6)，其中國立臺南大學等 3校未達

60％，各校執行進度未臻理想原因，主要

係遷校計畫甫經行政院同意撤銷刻正辦

理土地返還、新建工程細部設計圖說尚在

審查，或工程多次招標無人投標，或履約

爭議進行訴訟致工程進度落後等因素所

致，有待督促加強辦理。 

(二)次查 112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資本

支出保留數 7億 970萬餘元【包含以前年

度保留數 3 億 6,785 萬餘元及本(112)年

度保留數 3 億 4,185 萬餘元】，占可用預

算數 4.22％。保留原因主要係承包商作業

延宕、施工中尚未完成、與廠商履約爭議

進行調解等因素，須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

行(附表 10)。另國立政治大學等 13 校以

前年度保留數 3 億 6,785 萬餘元【包含

本校 112年度資本支出執行率達 99.74％，無執行

率過低亦無預算保留多年未執行之情形。嗣後本校

將持續依預定進度賡續積極執行，以發揮整體資源

預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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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含)年度以前保留數 1,619 萬餘元、

109 年度保留數 470 萬餘元、110 年度保

留數 1億 2,002萬餘元及 111年度保留數

2億 2,692萬餘元】，其中國立臺北及彰化

師範大學等 2校，因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尚待審議及與廠商履約爭議進行訴訟等

因素，108(含)年度以前保留數迄未執行

完竣(同附表 10)。允宜賡續加強督導考

核，促請執行進度落後學校研謀改善措

施，積極執行，改善鉅額預算連年保留情

形，以發揮資源預期效能。 

 


